
第十二章       （12）派位與甄選

香港的家長都希望孩子有一個好前途，望子成龍成為普遍的要求。過去在 60 年代以前，選擇學

校沒有統一的派位辦法，更無什麼中央甄選。派位與甄選有如下幾種安排：（1）小學入學階段：1971
年起，香港實施小學六年免費教育，為了公平和合理，開始引入小一入學分配辦法。（2）初中入學階

段：早期有升中的小學會考，以淘汰一部分小六畢業生，到 1962 年改為中學入學試（小六升中試），

以甄選為目的；1972 年加以簡化，以便可以讓更多學生升上中一；1978 年，實施九年免費義務普及教

育，學生可以全部升讀初中（中一至中三），於是再引入中一派位辦法，使每一個小學畢業生無需參

加原設有的小六升中試而分配到官立、資助或私立買位學校取得中一學位。（3）初中會考或初中評核

辦法升上高中：當年的中四學位未能滿足中三學生升讀要求，官立和資助學校的高中（中四、中五）

學位只能容納約 85%的中三結業學生，於是又有初中會考（早年多數中學分高中和初中各三年）及後

來的初中評核辦法以分配中四學位，到 1987 年才全面取消。（4）升大甄選：80 年代之後，升大學的

爭奪更劇烈，中五會考大約令三分之二的青年不能升讀中六，而中七再有大約一半人不能繼續升學。

八十年代結束之前，每年能進入大學就讀學位課程的適齡青年僅有 4%，到 1988 年才有大學的大幅度

擴展計劃，但即使如此，入大學就讀學位課程的人數依然只佔很少數，九十年代之後的十多年，一直

無甚變化，才僅佔適齡青年約 18%（2006 年至 2007 年的真正入學率是 20 .1 %，連同副學士和各專上

教育則超過 65%），仍然存在甄選問題。幾十年來，香港的學位分配辦法經多年實踐，不斷作出改善，

但對於行外人士仍覺得相當複雜，一時間也要慢慢才說得清楚明白。

12-1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12-2 小學學位分配，12-3 中一學位的分配，

12-4 中四學位分配辦法，12-5 升中派位組別變化， 12-6 升中機制與學能測驗，

12-7 考評局近年失誤事件，12-8 自行分配學位（中一派位）， 12-9 自行分配學位，

12-10 杜絕考生利用手機作弊，12-11 拔尖計劃，12-12 直屬學校制度、聯繫學校制度，

12-1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12-14效標參照測驗、常模評估測驗與標準參照測驗，

12-15 基本學科能力部分， 12-16 第五級派位組別學生和第三派位組別學生，

12-17 統一派位（小一入學）， 12-18 統一派位電腦程序，12-19 新的中一派位機制，

12-20 學生自薦入學計劃、校長推薦入學計劃，12-21 學生學習概覽，12-22 雙考生年。

12-1  TSA（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設立目的：1.為
政府及學校管理當局提供全港學校在中英數三科的水平的資料，以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

及監察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2.其功能是了解各學校在中英數三科是否達致基本水平，促使學校結合

評估數據與學校發展的需要，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3.評估目的是為學校管理層及教師製造空

間，運用評估數據，促進校內教師專業的交流文化，以積極態度去改善學與教。有兩個教育團體在

2006 年對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為題作調查，向 300所中小學學校（約佔全港學校 25%）共獲 1173
位同工回應，調查顯示：全港性系統評估對教育同工及同學均造成巨大的壓力：九成以上老師同意

TSA 對教師工作構成壓力，超過八成老師同意 TSA干擾正常教學及增加學生的考試壓力，故不宜每年

均舉行。

12-2 小一學位分配——學校自行分配學位分兩類：A 供兄/姊在申請的學校就讀的申報人學位，約佔該校

學額的30％。B根據教育局「計分辦法準則」分配的學位，不少於該校小一學額的20%。當入學申請人

多於上述配額時，該校會依照申請人在「計分辦法準則」下得分的多寡，排列取錄申請人次序。同分

申請人的取錄次序，該校會交教育局中央處理。

12-3 中一學位的分配——根據原有中一學位的分配辦法，家長可為他們的子女向官立、資助或按位津貼

中學申請該校的自行支配學位。學生如獲得這類學位，便無須統一派位。至於未獲校方自行支配學位

或未有參加這項安排的學生，則可參與統一派位程序。公營中一學位的分配方法是以學校網為單位。

現時，全港共有18個學校網，參照18個地方行政區來劃分，每個學校網包括一個行政區內的所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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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鄰近行政區的部分中學。這種安排使每一個學校網內包括不同類別的中學，同時亦保證網內有足夠

的中一學位，供家長選擇。學位分配是根據學生小五及小六的校內成績和家長選校的意願作為基礎。

由於家長只可以選擇的中學都是位於其子女就讀的小學所屬的地區或鄰近地區，而大部分小學生都是

在其居住地區附近上學，學生不會被派到過遠的地區升讀中一。

中一學位的分配是根據學生在小五及小六3次校內考試的成績。1）每名小六學生獲派他 / 她優先選擇

的中學的機會，主要視乎其校內成績所取得的名次；2） 由於各學校課程有別，而且評分的標準也不

同，因此，所有參加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六學生，均須參加學能測驗。這測驗的結果將用作衡量及調整

校內成績之用，以便把不同學校的校內成績作公平的比較。學生在學能測驗的成績不會影響他 / 她的

校內成績；3） 全港劃分為18個學校網，每個學校網包括本區參加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小學及他區提供

學位予該網的各類中學；4） 當局會根據每一派位網內經學能測驗調整後學生的校內成績高低排列，

把學生平均分為5組。男生及女生分隊排列。把學生分為不同組別只是分配學位的方法，並非一個顯示

學生能力的有效指標。事實上，各個組別的截算分數因不同地區而異。標籤效應也影響較低組別學生

的士氣。後來，將全港學生按成績表現的五組合併為三組。

12-4 中四學位分配辦法——各區人口結構常有變動，影響對學位的需求。原有中四學位分配辦法是把中

三學生按成績排列，根據次序編排他們在原校升讀中四。由於部分學校符合升讀中四資格學生的人數，

較其所能提供的中四學位為多，因此有部分中三學生未能在原校升讀中四。在這情況下，教育署 / 局
會根據這些學生的成績及家長選校的意願，把他們分配到其他有剩餘中四學位的中學。由於家長可從

全港設有中四學位的中學名單內選擇學校，有少數學生可能會被派往較遠地區的中學升讀中四。

12-5 升中派位組別變化——早年全港學生按成績表現分為五個派位組別，目前將全港學生依成績高低平

均劃分為三個全港派位組別，每個組別佔1/3。在派位過程中，按每位學生調整後的校內成績，將派位

網內學生平均分為三個派位組別。派位組別一的學生會最先獲派學位，其次為組別二，最後為組別三

的學生。

12-6  升中 機制 與學 能測 驗 —— 1978 年，當時的教育司署推行以一個全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Secondary School Place Allocation system）代替升中試，而整個機制的核心是全港統一的香港學業能

力測驗（Academic Aptitude Test ﹛ AAT﹜ ， 簡稱學能測驗）。此機制適用於申請官立中學或津貼中學

的中學學位，直資中學可選擇參與或不參與統一派位，私立中學則不在此機制內。如學生欲入讀不參

與統一派位的直資或私立中學，須直接向該等學校申請入學。1999/2001 年度，教育統籌局改革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這套辦法基本上保留了以往的派位方法，但取消了學能測驗，亦將派位組別從 5 組減為 3
組。由於沒有了學能測驗作為調整指標，故此教育統籌局採用了 1997 年至 1999 年的各校的學能測驗

結果調整該校學生的校內考試成績成績，作為過渡方案，直至新的評核辦法推出為止。這套辦法一至

沿用至 2004/2006 年度，參考指標亦一直沿用 1997 年至 1999 年的各校的學能測驗結果。2005/2007 年

度起，教育統籌局再次修訂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其中一個改變是採用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俗稱

編班試）的成績調整其中一新生的所屬小學的之後的小六學生的校內考試成績，以得到更近期的數據

調整學生的校內考試成績成績。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成績每兩年取樣一次，並取最近兩年的成

績。另一個改變是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生可向兩間中學申請入學。另外在統一派位階段選校時，學

生可在 30 個校網內選校志願（乙部）之外，另外加選 3 個不受校網限制的選校志願（甲部），電腦會

先處理甲部選校志願，才處理乙部的選校志願。派位組別亦因此分為全港性派位組別及校網性派位組

別，全港性派位組別將會用作分配不受校網限制的選校志願之用，而校網性派位組別則會用作分配受

校網限制的選校志願之用，每個派位組別將會分別編配隨機編號。全港性派位組別及校網性派位組別

仍分為 3 組，每組佔全港／全校網的小六學生的三分之一。

12-7 考評局近年失誤事件——失誤事件如遺失試卷、試卷失竊和評卷員在公眾地方閱卷，有一年會考英

文課程乙口試更出現計錯分等，引起社會關注，其中會考英文乙卷多人評分出錯更成為有線電視、商

業電台和星島日報等傳媒合辦的近年十大港聞候選內容之一。

12-8 自行分配學位（中一派位）——每所中學可保留部分中一學位，供家長在統一派位前直接申請，取

錄準則由學校自行制訂，教育署要求學校公開有關準則，讓家長及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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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自行分配學位—自行分配學位是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第一階段，家長可向任何一所官立或資助小學

申請，不受地區限制。學校須收取全數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父母在該小學就職的申請人，然後按

「計分辦法」收取其他學生。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學校可預留不多於30%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

配學位，自行取錄學生。學校應公布可供申請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讓申請人預先知悉。收生準則由

各中學自行訂定，但學校必須將收生準則及比重在校內當眼處張貼，及以書面形式提供給每一名申請

人，惟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統一及完整。此外，學校亦可同時把收生準則及比重上載於學校網頁或列載

於《中學概覽》內。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並不受地區限制，即學生可以向並非座落於其就讀小學

所在地區的學校（即他區學校）提出申請，惟他們需留意有關學校在其後的統一派位階段未必被納入

所屬學校網的他區學校；所有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均列載於《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內。學生只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在手冊內列出的中學申請，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就統一派位階段的他區學校名單，學生應以教育局最新的《中學一覽表》的資料為準。

12-10 杜絕考生利用手機作弊——為防止有考生利用手機作弊，考試及評核局 2007 年在公開試引入三項

措施，包括加重考生入試場後使用手機的罰則，最嚴重者會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績；禁止早退考生帶走

試卷及要求監考員記錄考生上洗手間的時間。考評局強烈勸籲考生，不要帶手機入試場，而開考前，

考生須把手機關掉及放在座位下當眼處，貼在考生桌上的座位編號卡，亦會印有「關掉手提電話」的

提示；試場主任亦會提醒考生關掉電話。考評局亦已通過《考生手冊》、學校及家長信向考生公布有

關規定。2006 年有 290名會考生，因被發現開啟手機被罰扣分或降級，但考評局 2007 年將加重罰則。

若考生在考試期間被發現開啟手機，至少會被取消該科成績；一旦證實有作弊意圖，有關個案會交由

公開考試委員會裁決，最嚴重者會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績。為避免考生泄露試題，考評局規定早退考生

不得把試卷帶離試場，否則將被取消該科成績。

12 -11 拔尖計劃——大學聯合招生處實行「中六生優先錄取計劃」（拔尖計劃），本港在校中六生如

已於會考取得六科或以上 A級成績，並符合語文要求即可申請。大學聯招處規定，參加拔尖計劃者的

中英文會考成績至少要達 C級或以上，而英文課程甲則要有Ａ級成績，申請費用為 400元。加入計劃

的院校包括中文、港大及科大。

12-12 直屬學校制度、聯繫學校制度——直屬學校：直屬指同屬一個辦學團體，一間直屬小學只有一間

直屬中學。直屬中學在扣除校方自行分配的中一學位或重讀生後，會預留 85%中一學位予直屬小學

的畢業生(派位組別為第一或第二組別)。聯繫學校：聯繫指同屬一個辦學團體或官立學校，而每間聯

繫中學通常會多過一間聯繫小學。聯繫中學須預留 25%中一學位予其聯繫小學的畢業生(派位組別為

第一或第二組別)。主要是容許中、小學教育之間保持較大的連貫性，及促進參與此制度的學校建立

本身的校風。在現行的升中安排下，直屬中學經扣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及重讀生學位後，可為其直

屬小學的小六畢業生最多保留餘額百分之八十五的學位，而聯繫中學則最多可保留餘額的百分之二

十五。直屬或聯繫小學的學生如屬學校網第一或第二派位組別，並以直屬或聯繫中學作為按學校網

的第一選擇，便有資格獲派保留學位。亦有部分直屬及聯繫中學選擇取錄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的學

生。若符合資格的人數較保留學位多，便會按學生的學校網派位組別及電腦隨機編號的先後次序分

配學位。

12-1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於 1977 年成立，是一個法定機構，服務範圍

涵蓋中、小學，以至大專程度及成人專業資格考試。雖然考評局的工作極多元化，但一向以提供有效

度、信度和公平的考試及評核服務最廣為人知。考評局致力舉辦高質素的考試，並由一隊訓練有素的

專業人員提供各種相關服務。現任考試及評核局主席：顧爾言。

12-14 效標參照測驗、常模參照測驗與標準參照測驗——效標參照測驗：主要是將個人的表現與某個設

定的效標相比較，以判斷個人的表現是否達到精熟的程度。 效標參照測驗對於分數的解釋，最常採用

答對百分比（以答對題數除以總題數），作為判斷學生是否達到精熟的程度。

常模參照評估模式，是指以其他接受評估學生所取得的等級作為評估比較，目的在區分學生彼此間的

成就水準高低。常模參照測驗的分數解釋：常模參照分數的解釋是將個人的表現與團體的他人作比較。

為了讓個人的分數更容易解釋，通常會將個人的原始分數，轉換成導來分數（derived score），常模通

常是以原始分數與導來分數的換算表的形式出現。



標準參照測驗主要是用在平時性評量，是強調排名與競爭。香港的教育制度較偏重常模參照的評估模

式。如教師採用常模參照評估而非標準參照評估，學生之間則較常出現互相比較的情形。久而久之，

成績較好的學生會感到學習缺乏挑戰，而成績較遜色的學生則會感到灰心。

12-15 基本學科能力部分——學科專家首先在課程中勾劃學科的基本/核心能力，並定出對一般中五畢業

生應擁有該科基本能力的期望，以此作為該科 E 級水平的準則。考生達致該水平便可獲發 E級成績，

不必與其他考生競爭。

12-16 第五級派位組別學生和第三派位組別學生——早年按成績表現的第五級派位組別學生成績較低；

目前全港學生則按成績表現分為三個派位組別，第三級派位組別學生成績較低。學位超過六成學校有

收取第三派位組別的學生；其中全校逾半數初中學生屬第三派位組別的，也有一百多所學校。有個別

收取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可能因收生不足而面臨停辦高中。

12-17 統一派位（小一入學）——統一派位是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第二階段，由電腦進行。基本上以家

長的選擇及學校網為依歸。學校須預留小一學額的大約50%，由教育局按學校網和家長選擇進行「統

一派位」。「統一派位」的學額中有10%是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家長可選擇最多三所位於任何學校網

（包括住址所屬學校網）的小學。津學校約留下五成小一學額，由教育局用隨機方法進行「統一派

位」。學額中有部分是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其餘的則是留給同校網的小學生。統一分配學位的目的，

是要讓每個孩子有公平入讀不同學校的機會，也減低幼稚園為競爭入名牌小學而催谷學生。

12-18 統一派位電腦程序——電腦程式進行統一派位時，會為每一名申請人編配一個『隨機編號』。派

位時首先會處理「不受學校網限制」（即甲部）的選擇，然後處理「住址所屬學校網」（即乙部）的

選擇。電腦程式進行統一派位時，會為每一名申請人編配一個「隨機編號」，然後按家長的選擇及申

請人「隨機編號」的次序進行派位，務求公允。當學校的小一學位求過於供時，電腦將按家長的選擇

（即先處理所有家長的第一選擇，如果因第一選擇的學校學位求過於供而未能獲派該校學位，則電腦

會處理這些家長的第二選擇，如此類推）及申請人『隨機編號』的次序（只適用於申請人所選擇的學

校學位求過於供的情況）進行派位。派位完全由電腦程式控制，過程中不受任何外界干擾，直至全部

申請人獲派學位為止。為確保派位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派位程式完成後，將不能任意更動派位結果，

或重新執行派位程式，而有關的電腦程式由專家嚴密監察。

12-19 新的中一派位機制——在2000/01至2004/05學年實行過渡機制。其中20% 學額由學校按自行制定的

準則分配。在統一派位方面，鑑於學能測驗已在2000年取消。新的派位機制採用了個別學校在

1997/1998、1998/1999及1999/2000年度的學能測驗成績的平均值，以取代學能測驗作為調整工具。派

位組別由五個減至三個。有關制度在2003年進行檢討，以決定長遠的中一派位機制。

12-20 學生自薦入學計劃、校長推薦入學計劃——設立「學生自薦入學計劃」的目的是鼓勵學生自我評

估後自薦報讀學院課程。現今的年青人需要提升自信。此計劃為學生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探討自己

的能力和學術成就，並反思自己參與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時有否盡展所長及內在潛能，有助學生日後

的發展及改進。「學生自薦入學計劃」可讓學生申請最多三項課程，並須指定第一、第二及第三選擇。

另外，學生必須提供有關課外活動及學校/社區服務的附加資料。學院將根據學生的學歷連同其他附加

資料一併考慮其申請。申請「校長推薦入學計劃」的學生可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最多三項課程。申請表

格中特別要求校長就學生的上進心、毅力、成熟程度、分析能力、獨立性、領導才能、自發性、責任

感、操行及與他人融洽合作的能力作出評價，供學院參考。

12-21 學生學習概覽——大部分學校均已設立一套紀錄系統，記錄學生所參與的活動和所達至的成績。

因此，學生可善用現行的紀錄系統制訂學生學習概覽，無需另設歷程檔案系統。學生學習概覽內容可

包括以下的扼要資料：校內學科成績，其他學習經歷，校外表現/獎項及重要參與，學生自述。教育局

建議學校有權決定學生學習概覽的整體設計及推行，包括形式、內容及詳細程度，藉以改善學校現行

的匯報方式；學校應鼓勵所有學生在高中階段建立自己的學生學習概覽。並無需核實學生自行在校外

參與的活動。



12-22 雙考生年——由於 2012 年有兩批學生升讀大學，即現行學制的中七學生入讀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及新學制的中六學生入讀四年制學位課程，因此大學會在該學年額外增加一倍學額，讓新舊學制分別

各有 14500 個大一學位，故不會出現兩批學生競爭大學學額的情況。大學方面不可以自行調撥更多學

位給予舊制中七學生，因舊制最後一屆中七學生將入讀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而新制中六學生則會入

讀四年制課程，屆時將會有機制監察大學學位的分配。


